
初级经济师

经济基础知识

考点强化班

第十二章 税收基本制度

考点 税收的职能

税收的职能是指在一定社会制度下，税收这种分配关系本身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内在固有的基本功能，它是税

收本质的具体表现。

税收作为一种特殊的分配关系，其分配结果形成国家财政收入，其分配过程对经济具有调控和监督作用，由

此形成税收的三项职能：财政职能、经济职能和监督职能。

1.财政职能。财政职能也称收入职能，是指税收通过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为国家取得财政收

入的功能。税收自产生之日起，就具备了筹集财政收入的职能，并且是首要的和最基本的职能。

2.经济职能。经济职能也称调节职能，是指为实现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通过税收分配，对资源配置、

国民经济的地区分配格局、产业结构、社会财富分配和居民消费结构等进行调节的功能。由于这种影响主要

通过财富的所有权转移，即以一种经济的手段来进行，故将此税收职能称为经济职能。国家有目的地利用税

收政策，通过对各种经济组织和社会成员经济利益的调节，使它们的微观经济行为尽可能符合国家预期的社

会经济发展方向，这样有助于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从而使税收成为国家调节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标杆。

3.监督职能。监督职能是指国家通过税收的征收管理可以整理出有关的经济动态，为国民经济管理提供信息，

对纳税人生产经营活动起到制约、督促和管理作用的功能。税收的监督职能有两层含义：一是税收分配活动

遍及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税收的变动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波动状况，可通过这些信息的反馈监

督经济的运行，实施宏观调控；二是可以通过税收征管过程对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促使其正确

履行纳税义务，遵守国家的经济政策。税收的监督职能既涉及宏观层面，也涉及微观层面，对整个国民经济

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所有制的各类经济活动都能产生作用，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能。

考点 税制要素

一、纳税人

纳税人 指税法规定享有法定权利、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

负税人 指最终负担税款的单位和个人

税负可以转嫁，二者是不同的（增值税，消费税）。

税负不能转嫁，二者是合一的（所得税，财产税）。

考点 税制要素

二、课税对象 也称为征收对象，是指税法规定的课税的目的物，是课税的依据或根据。它是区别税种的主

要标志。

三、税率

税率是税收政策的中心环节。

1、按税率的表现形式，分为 从量税 用绝对量表示的税率，也称定额税率或固定税率。

从价税 用百分比规定的税率。

税率最通常的方式。

三、税率

税率是税收政策的中心环节。

1、按税率与课税对象的变动关系，可以分为：

①比例税率 对同一课税对象按一个百分比的税率课税



②累进税率

按课税对象数额的大小规定不同等级的税率，也就是按照课税对象数额大小将征税对象分为

若干个级次，并规定相应的由低到高的税率。

分为全额累进税率、超额累进税率。

③累退税率 当课税对象数额增加、税率反而逐级递减的税率，即课税对象数额越大税率越低。实践中并

无真正的累退税率。

比例税率

概念 对同一课税对象按一个百分比的税率课税

类别 统一比例税率、产品差别比例税率、行业差别比例税率、地区差别比例税率、幅度比例税率。

适用范围 一般适用于对商品劳务的课税

优点 计算简便，征收效率高。

缺点 有悖于量能纳税原则

累进税率

概念 按课税对象数额的大小规定不同等级的税率，也就是按照课税对象数额大小将征税对象分为

若干个级次，并规定相应的由低到高的税率。

地位 采用累进税率，纳税额和纳税人负担能力相适应，被认为是最具有负担公平的税率形式。

适用范围 一般适用于对所得和财产的课税

优点 税负公平，具有自动调节功能。

类别 全额累进税率

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复杂，累进程度低，税负较低，体现公平原则，世界各国普遍采用。）

三、税率

税率是税收政策的中心环节。

2、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

①边际税率 指在超额累进情况下对计税基数各级次的增加部分所适用的税率，或者说是最后一个单位的

税基所适应的税率。

②平均税率 全部税额与收入之间的比率，亦称平均负担率。

在比例税率制度下，边际税率与平均税率是相同的；在超额累进税率制度下，平均税率随边际税率的提高而

上升，但平均税率低于边际税率。可见，在影响人们经济行为方面，边际税率比平均税率更为重要。

通过比较边际税率与平均税率的差额，可以分析税率设计是否合理、

税制结构是否科学。

三、税率

税率是税收政策的中心环节。

3、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

①名义税率 是税法规定的税率

②实际税率 是税收的实际负担率。

在存在大量税前扣除的情况下，名义税率高于实际税率。在存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名义税率虽然没有提高，

但实际税率却提高了。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可以作为分析负担状况的工具。

三、税率

税率是税收政策的中心环节。

4、零税率和负税率。

①零税率 以零表示的税率，免税的一种形式。零税率表明课税对象的持有人负有纳税义务，但不需要

缴纳税款。两种情况：

一是所得税中，对所得额中免税金额部分规定的税率为零。



二是商品流转税种，对出口商品规定税率为零。

②负税率 是对那些实际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家庭或个人，按一定比率付给所得税。

考点 税制要素

四、纳税环节

五、纳税期限

纳税期限是负有纳税义务的纳税人向国家缴纳税款的最后时间限制。是税收强制性、固定性在时间上的体现。

六、加成和减免

1、附加和加成

附加 附加即附加税，与正税相对应的概念，是正税以外附加

征收的税款，是地方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

对所有纳税人

加征

加成 是对特定纳税人的一种加税措施。一般是为限制某些经

营活动或调节纳税人的过高收入而对特定纳税人加重

征税的一种政策措施。加一成等于加征正税税额的10%。

只对特定纳税人加征；一般是在收

益课税中采用，以便有效调节某些

纳税人的收入。

六、加成和减免

2、减免税

3、起征点和免征额

起征点主要是纳税人的纳税能力，是对纳税能力小的纳税人给予照顾。

免征额出考虑纳税能力外还考虑社会效应，公平原则，残疾，孤老和烈属所得减征或免征。【例如】个人所

得税法规定对工资薪金所得，非居民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 5000 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5 000 元即免

征额。

4、出口退税

我国现行税法规定对增值税和消费税实行出口退税制度。

七、违章处理

又称罚则，是指对纳税人发生违反税法行为所采取的处罚措施。

考点 4 税收分类

一、按课税对象分类

征税对象 例子

所得税类 纳税人的所得

（收益或收入）

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

财产税类 各类动产和不动产 房产税、契税和车船税等

货物和劳务税 商品流转额和非商品流转额 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

资源税 从事资源开发的单位和个人 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

行为目的税 纳税人的某些特定行为 印花税等

二、按计税依据分类

计税依据 主要内容

从价税 价格或价值 多采用比例税率或累进税率，

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

产税等。

（绝大多数税种都是从价税）

从量税

数量、重量、

面积、容积、

多采用定额税率，车船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体积或件数

三、按税收管理权限分类

1、中央税 中央财政固定收入，管理权和使用权都属于中央财政（有利于维护国家权益和有

利于进行宏观调控的税种）。消费税，关税

2、地方税 地方财政固定收入，管理权和使用权都属于地方财政（与地方经济密切相关、税

源分布零星的税种）。

3、中央地方共享税 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共同享有按一定比例分成。与中央地方关系都较大。增值税，

所得税

四、按税负能否转嫁分类

能否转嫁 主要内容

直接税 不能 （1）纳税人自己承担税负，如所得税、财产税。

（2）纳税人即负税人。

（3）发达国家以直接税为主体。

间接税 能 （1）纳税人可以将税负转嫁给他人，如流转税。

（2）纳税人不一定是负税人。

（3）发展中国家以间接税为主体。

五、按税收与价格的关系分类

含义 例子

价内税 是指税款构成商品或劳务价格组成部分的税收 如我国现行税制中的消费税和资源税等

价外税 是指税款作为商品或劳务价格以外附加的税收 如我国现行税制中的增值税

（三）我国现行税收法律制度

我国现行税收法律制度共由 18 个税种组成，按其性质和作用大致分为以下 5 类：

1.货物与劳务类，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主要在生产、流通或者服务业中发挥调节作用。

2.所得税类，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主要是在国民收入形成后，对生产经营者的利润和个人的纯收

入发挥调节作用。

3.财产税类，包括房产税、契税和车船税，主要对某些财产和行为发挥调节作用。

4.资源税类，包括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和土地增值税，主要对因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差异

而形成的级差收入发挥调节作用。

5.行为目的税类，包括环境保护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辆购置税、烟叶税和船舶吨税，主要是为

了达到特定目的，对特定对象和特定行为发挥调节作用。


